聚龙物流车辆维修保养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
主要包括轿车、商务车车辆的各级维护、维修及车辆 配件的提供。
2.维修质量要求
（1）维修方对维修车辆提供质量保证。因维修质量造成的机械事故和经济 损失，由维修方承担。
（2）维修车辆所更换配件，变速箱、发动机、前桥、后桥等所有维修更换 配件质保期为一年。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之日起计算。
（3）维修方应保证维修所用材料是未使用过的原厂配套生产的合格正品(如 确需使用非原厂产品或旧拆车件的,须经龙宇国贸同意后方可使用)，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性能要求。维修方应保证使用的配件材料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维修车辆移交龙宇国贸后，在质量保证期内，维修方应对由于维修技术、工艺或配件材料的缺陷以及其他由于维修方的原因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维修方负担。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明维修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配件材料等，龙宇国贸将以书面形式向维修方要求重新更换原厂配套配件或维修。
3.技术要求
维修方提供维修服务时，应按照不低于《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办法》、《汽车维 修质量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
4.维修服务要求
（1）维修方应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并接受龙宇国贸的监督。龙宇国贸 车辆出现故障时，维修方接到龙宇国贸通知应在20分钟内响应，虽做出响应但没 有按要求时间及时完成维修的（维修期限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最长不得超过 1天），超过规定日期，每拖延一天从维修费用中扣除500元，扣除金额以托延天 数累计计算。龙宇国贸在生产运行中，车辆突发性出现故障，需要及时抢修的， 维修方接到龙宇国贸通知后，应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抢修（本地）。如果没有 在规定时间内做出回应并且没有给龙宇国贸及时维修的，从维修费用中扣除500 元/次。维修方维修完毕，及时清理维修现场，做到工完料净，否则从维修费用

中扣除100元/次。
维修方应对龙宇国贸车辆优先维修、维护，维修方应严格执行合同中 规定的各项维修工时费及配件价格，接受龙宇国贸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车辆配件、 维修质量、车辆档案、服务承诺等的检查。

（3）维修方对龙宇国贸车辆应以修复为主，确实不能修复的零部件，在征得龙宇国贸同意后方可更换，维修所更换下旧件未经龙宇国贸同意不能自行处理，应交还给龙宇国贸。
（4）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可随时解除合同：不服从龙宇国贸管理的；通过 400热线查询、微信扫码等各种方式都无法证明维修方给龙宇国贸维修车辆所使用配件是原厂配套生产，连续发生三次的；因为维修质量问题，导致龙宇国贸车辆发生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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